
社會勞動人勤前說明會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觀護人室 
 



社會勞動是什麼 

  易服社會勞動制度，係以提供無

酬的勞動或服務，作為短期自由

刑或罰金刑之易刑處分，以替

代短期自由刑或罰金刑之執行。

屬於社區處遇的一種型態，能讓

社會勞動人保有其正常生活。 



社會勞動是什麼 

•社會勞動以6小時 

   折抵一日。 

•因有大小月之分， 

  偶有執行天數不同 

  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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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勞動人可做那些工作? 



社會勞動之執行-心態 
 

社會勞動是勞動人自願向地檢署申請的。 

 

如不願意執行，可隨時聲請一次轉繳納罰金。 

 

否則，請遵守地檢署之相關規定。 



社會勞動之執行 
於本日說明會完後，帶妥藍色手 

冊、月報表，當天下午到執行 

機構報到並開始執行社勞(若 

遇特殊情況依機構指定)。 

(枋山以南下午3:30，餘2:00前) 

（※報到時注意：服裝整齊，不得穿拖鞋， 

嚴禁吸煙、喝酒、吃檳榔，服從執行機構之 

督導） 



社會勞動人至機構報到日 

1.勞動人繳交 
    藍色手冊、月報表 
2.機構檢驗其身份 

機構辦理 

勞動人報到手續 

機構向勞動人說
明勞動內容及注

意事項 

1.向社會勞動人說明 
  機構性質 
2.說明社會勞動工作 
  內容、分派時段、 
  地點、聯絡人 



社會勞動之執行-費用 

•社會勞動人之交通工具（含往返 

    油資）、膳食、安全及意外險以 

    外之保險費應自理。 



社會勞動之執行-保險與理賠 
•每位社會勞動人均予以投保最高150萬元 

    之意外保險。 

•社會勞動保險範圍為與機構約定之執行 

  時間內因執行勞務所受傷 

 (約定上午８時至１２時為執行時間 

  於上午１０時因工作受傷） 

•因工受傷立即報備督導及觀護佐理員， 

  並儘速就醫，以利完成申請保險理賠事 

  宜(需至健保給付之醫療院所就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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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勞動之執行-配合執行專案 

本署指定社勞

人至同一機構

接受社會勞動，

但如有協助本

署完成方案計

畫之必要時，

將另行通知，

請充分配合。 



社會勞動之執行-配合執行專案 

執行時間須配合機

構所指定之吸菸區

抽菸，亦嚴禁於

室內、各角落抽菸 

，若因抱持僥倖心

態而影響機構運作 

，將依社勞規定以

違規論處。 



新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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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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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趴趴GO 遍佈全屏東 

林邊 

楓港 

高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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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地檢署敦親睦鄰專案 

 

 

棒球路沿路 

復興路沿路 建興南路沿路 



農業 

屏東熱帶農業博覽會專案 

樂活 屏東 社勞 

花海 行銷 彩稻 



園區主要參觀動

線周邊環境清掃 

園區內休憩區 

 環境整理維護。 

園區內公廁 

清掃整理 



電子媒體 



新聞紀錄 



關懷 

照顧 

陪伴 學習 

  

室內壁面粉刷 

外牆舊漆刮除 

  屋頂清理 

賽嘉社區 

修繕關懷據點 



餡料製作 進行烘焙 

包裝禮盒製作 觀護人慰問 成果發表會 

月餅分裝 



 
大同之家-陪伴你我，開起”社”彩人生 

勤前教育 協助推輪椅 

陪伴走路 家民愉快的餅乾時間 



開幕合影 淨灘開始 撿拾垃圾 

志工合影 環境維護 滿載而歸 



打造生態池 環境維護 公園建造 

道路清潔 專案座談會 成果發表 







月圓人團圓 社勞送愛心相連

製作月餅活動 



社會勞動專案-媒體報導 



本署定期睦鄰專案 

被分派至屏東市各機關（構）社勞

人，請於下午１：５５至地檢署第

二辦公室（中華電信門市旁邊－執

行意願調查地點）集合，參加名冊

會後通知 

  





社會勞動之執行-時數計算 

•每天至少執行６小時(配合機構執行) 

 （簽到退共４次，中午為休息時間） 

•一週至少執行２４小時，執行時間 

  經機構督導及勞動人同意，並獲檢 

  察官核准在案可以延長執行或假日 

  與夜間執行，但一天不得超過１２ 

 小時。 



社會勞動時數認證問題 
• 社會勞動時數認證以實際於機構執行時間為準

，並經機構核時認證者，若執行中有下列情形

，則當日時數不予認證： 

• 經通知未到者或經指定到場有遲到、早退情形 

• 拒絕所分配之工作 

• 因怠工未完成所指定之工作 

• 履行勞動滿身酒味 

• 因其他不當行為影響工作進行或勞動機構之管

理對勞動機構、執行人員或其他勞動者，有言

語侮辱、騷擾挑釁或肢體暴力之行為。 



社會勞動之執行-機構的管理 

      督導 
1. 應指定專人承辦。 

2. 至社勞現場督導。 

3. 指引社會勞動人從事勞

動，為必要之引導及協

助。 

4. 應核實認證完成時數 

5. 注意防止有定替或藉故

推托等舞弊情事發生。 

      人權 

1. 社會勞動人履行期間相

關之交通、膳食、安全

及意外險以外保險等費

用應由其自理。 

2. 執行機(關)構應給予人

權上之尊重。 

3. 提供必要之茶水 

4. 注意其執行上的安全。 



社會勞動之執行-地檢署的管理 
 

                             管理社會勞動事宜， 

                定期或不定期抽查訪視。 

 

 

                 

 

 

                 

 

 

 

觀護佐理員 

觀護人 

檢察官
(檢察長) 

 
不定期抽查訪視 

 
不定期抽查訪視 



停止執行 

 

 

 

 

 

 

 

 

 

 

 

 

 

 

 

 

 

 

1 

2 

3 

4 

5 

心神喪失者 

懷胎五月以上者 

生產未滿二月者 

現罹疾病，恐因執行不能保其生命者 

不可歸責於社會勞動人之事由   
ex重大車禍 

※若社會勞動人有上述情狀者，請即時呈報
本署觀護人、觀護佐理員，並提供相關事證 

，以利協助辦理社會勞動履行期間之調整 



請假的規定 

•病假—檢附診斷證明 

請醫生開立證明，寫上日期及用印 

•喪假---檢附訃文 

  喪假為直系血親尊親屬，請假日不超過三天

（需經呈報核准者） 

•開庭假—檢附傳票（附到庭證明章） 

•道安講習-檢附道安講習通知書(附報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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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勞人 

執行機構 本署 

社會勞動人請假時間 

上午８：３０至９點 

下午１：３０至２點 

上 午 ８ 點 至 ９ 點 

下 午 １ 點 至 ２ 點 



請假流程 

1.社勞人電聯佐理員或督導不在時， 

    請接話人代為留言(人名、執行機構 

    、電話、事由)若佔線，請持續來電 

    請假，另社勞人更換電話應告知 

   ，俾利聯繫。 

2.請假證明３日內檢附，若未完成請假

手續則當日視同無故未到。 



1. 若需移轉至其他地檢署

執行，則請準備相關證

明(戶籍謄本、工作證明

等)佐證，以利送核。 

2. 原核定之履行期間不會

變動，亦需1.5至2個月

行政流程時間，故請謹

慎評估是否確定移轉。 

3. 若移轉後需延長執行期

間，則請向移轉後之地

檢署申請變更延長。 

 

執行中移轉他署之社會勞動囑託案件 



違規與撤銷－違規１ 

原則上３次違規將撤銷社會勞動，但有重 

大違規事項者一次撤銷。 

違規事項： 

1.  經觀護人或勞動執行機構依法通知或 

     執行未到者。 

2. 指定到場履行勞動者，有失聯、遲到
早退、偷懶者，視同當次未履行、扣
除勞動時數或記違規乙次 

    



範例一 

林小明幫胡小華簽到、退 



範例二 

１１點離開機構，卻簽退１２點 



範例三 
９點至機構，但把當日時間都簽完

（一次簽完四格） 



勞動人執行時偷懶睡覺 



勞動人執行時使用手機(滑手機或聊天) 



違規與撤銷－違規2 

3.   拒絕所分配之工作。 

4. 對勞動機構、執行人員或其他勞動 

      人，有言語侮辱、騷擾挑釁或肢體
暴力行為。 

5. 經發覺有冒名頂替之行為。 

6. 執行時有喝酒吃檳榔抽煙等行為。 

7. 不可身帶酒味至機構執行(無論是
簽到前或前晚飲酒) 



勞動人執行時群聚喝酒 



勞動人執行時群聚喝酒 



勞動人執行時喝酒 



違規與撤銷－違規3 

8.   執行社會勞動時，禁止帶領他人同 

      往，或由他人陪同從事社會勞動。 

9.   勞動內容不可執行政治、私人目的 

      之行為。 

10. 勿將機構打草機用油、資源回收物 

      、木棧板 或機構物資攜回(以上均屬 

      竊盜行為)。 



1.幫督導顧肉粽攤 

2.參與造勢活動 



社會勞動人幫村民曬紅豆 



本署均有提供社勞

人帽子及反光背心

予執行時穿戴，故

請勿穿戴印製非

地檢署字樣之背心

、帽子，以免有宣

傳、造勢之嫌疑。 



違規與撤銷－撤銷 

以上情形皆會撤銷社會勞動： 

•撤銷後，若是得繳納罰金之案件，需
一次付清，無法分期付款；若不得繳
納罰金之案件，則需入監服刑。 

•撤銷後，另案不得再聲請執行社會勞 

  動。 

•社會勞動執行單位不可更換。 

•嚴禁關說(記違規乙次)。 



社會勞動檢舉管道 

•如遇機構督導要求執行不符合公益性質  

  之勞動，或對社勞執行內容有疑慮，可

向地檢署觀護人室與政風室檢舉 

•如遇檢察官、觀護人、觀護佐理員有要

求不當利益等情事，可向政風室檢舉 

•電話：7535212。傳真：08-7539103。 

•書面資料逕至：屏東郵政81號信箱。 

•電子信箱：ptcn@mail.moj.gov.tw   

 



社會勞動相關書類說明 



※指揮書請自行保管 
  ，勿交予督導 

請自行核對資料 

包括: 

•姓名、統編 

•時數 

 



社會勞動 

勤前須知具結書 



執行登記簿填寫範例 

由社會勞動人負責填寫 

(橘色字) 

由執行機關督導負責填寫 

(藍色字) 



為保障勞動人隱私，請勿將簽到簿置放
於公共區域。 



 

 

 (藍色手冊第2頁) 

執行手冊-個案基本資料 

※請核對指揮書與藍色手冊的資料是否相符。 



(藍色手冊第3頁) 

若說明會社勞人確實出席參加未遲到，
則當日認證  3 小時上課時數。 



鹽埔鄉生活文化促進會 
督導：林雨君 總幹事 
電話：08-7939179 
地址：屏東縣鹽埔鄉新圍村自強路3-3號 

(藍色手冊最後一頁) 



社會勞動工作日誌(月報表) 

若說明會確實出席參加未遲到，
則當日認證  3 小時上課時數。 

核對時數、簽名 

方大同 



※此表格由機構督導填寫 

請勞動人務必清楚該機構
的執行時間 

勞動人簽名 

已附件於囑託函。 



若需更換執行時間，需簽署

此表單，並附上相關證明經

由檢察官核准後才可變 

更執行時間。 

特殊加班（機構、本署辦理活動） 

變更執行時間 



  需工作（工作證明） 

若因工作需要變更執行時間 

，應事前繳交工作證明，並 

填寫變更/延長履行執行同意 

書，經檢察官核准後，方可 

依照約定時間執行。 

（固定工作日不可至機構執

行勞動） 

 

 



勞動人執行狀況 



工作安全需知 

1. 執行期間若有揹機具除草或較危險之工作

，應確實穿戴護具(如防護衣、防護鏡、雨

鞋等)，以保護己身執行中之安全。 

2. 執行時可多準備衣物、雨鞋，以利執行時

沾染穢物或弄濕時，可即刻替換。 

3. 在馬路執行社會勞動應戴社勞帽及穿反光

背心，遵守交通安全，勿占用車道，以維

自身安全。 



配戴社勞帽及反光背心 

 

 

 

 

 

 

 

           正面              背面 



社會勞動執行情況 



社會勞動執行情況 



吃薑母鴨酒測值超標 

切勿飲用含有酒精或酒類之飲品 



刑法第185條之3條(酒駕公共危險罪)修正 
0.25毫克以上移送法辦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 

    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 

    ，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 

    駛。 

四、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 

    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露天燃燒造成空汙，環保局稽查開罰 



在各級防制區及總量管制區內，不得有下列行為： 

• 從事燃燒、融化、煉製、研磨、鑄造、輸送或其他

操作，致產生明顯之粒狀汙染物，散布於空氣或他 

   人財物。 

• 由於露天燃燒垃圾的行為，沒有使用特殊器具以減

低空氣汙染，屬於「未經排放管道排放」的空氣汙

染行為。如果因燃燒造成的廢氣，產生明顯的粒狀 

   汙染物，就會觸法。 

依同法第六十條的規定，將處以新臺幣五千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的罰鍰；如果是工廠違法燃燒廢棄物，將

會被處以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鍰。 

空氣汙染防制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執行之特殊狀況(颱風) 

• 人事行政局，會依據中央氣

象局公佈的風勢雨勢是否達

到不上班上課標準，由各縣

市政府自行公布，若宣佈”停

班”則當日不需至機構執行。 

颱風 



執行之特殊狀況(梅雨季節) 

•間歇性微雨仍可執行社會勞

動，雨勢若過大，機構無雨

天備案時，則由機構督導視

雨勢大小決定勞動人是否繼

續執行。 

梅雨
季節 



Q&A時間 

•歡迎提問 

•謝謝聆聽 

 


